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擋號:

係存年限:

數量 單位
應受發還人姓名

備言主品名

及原住居所

電子產品(行動
12 文

項秀夫

電話) 桃園市大溪區

電子產品(隨身
個

項秀夫

碟) 桃園市大溪區

簿電話 本
項秀夫

桃園市大溪區

記事本 本
項秀夫

桃園市大溪區

健保卡 4 張
項秀夫

碎片
桃園市大溪區

空白支票 4 張
項秀夫

桃園市大溪區

其他證件(駕
張

黎炳南

照) 臺北市中正區

存摺(存摺) 2 本
陳國豐 郵局、

桃園市 合作金庫

金融卡(含現金
3 張

項秀夫

卡) (提款卡) 桃園市大溪區

現金卡 3 張
項秀夫

桃園市大溪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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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:

保存年限 :

本
項秀夫

表交易明細
桃園市大溪區

198 張
項秀夫

空白健係卡
桃園市大溪區

--51 張
項秀夫

會員卡
桃園市大溪區

128 張
項秀夫

Slffi 卡
桃園市大溪區

L口A 
項秀夫

筆是己型電腦
桃園市大溪區

會員卡印製機 L口A 
項秀夫

桃園市大溪區

￡口A 
項秀夫

事務機
桃園市大溪區

、﹒

項秀夫
轉接清單電話 本

桃園市大溪區

二、受發還人自公告之日起二年內，得攜帶國民身分證或其他

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來署請領。如委任他人代領，應提出

委任狀。受任人應攜帶身分證及印章。

逾期無人聲請發還者，由本署依相關規定逕予處分。

本件副本抄送本署總務科(贓物庫) (106 年度保管字第

1554 號)。

五、本件確定日為民國 97 年 6 月 6 日。
正本 : 本署牌示處

副本 : 本署總務科(贓物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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